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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让人身安全保护令更有力

主持人: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至今已有 6 年， 全国迄

今已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超过一万份， 但此类案件在受

理和作出程序中仍存在障碍。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 （下称 “保护令规

定”）， 明确多个要点：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不依附于离

婚等民事诉讼程序； 冻饿以及经常性侮辱、 诽谤、 威

胁、 跟踪、 骚扰等均属于家庭暴力； “年老、 残疾、 重

病” 等情况， 可以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 由相关

部门代为申请； 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是 “较

大可能性”， 而不需要达到 “高度可能性”； 违反人身安

全保护令行为本身纳入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适用范

围。

这一新的 “保护令规定” 将于 8 月 1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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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日报》报道，今年 4 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老年人权益保
护第二批典型案例， 其中就包括一

起涉及“反家暴”和“人身安全保护
令” 的案件———冯某某与柳某某人

身安全保护令及物权保护纠纷案。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审理

后认为， 冯某某确有面临家庭暴力

的风险，裁定：一、禁止被申请人柳
某某对申请人冯某某实施殴打、威

胁等家庭暴力行为；二、禁止被申请
人柳某某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冯

某某；三、禁止被申请人柳某某进入

申请人冯某某名下住宅。

该案准确认定被申请人为侵占

老年人财产实施家庭暴力行为的事
实， 及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训

诫督促被申请人遵守人身安全保护
令， 有力保护了老年人人身、 财产

安全，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

会效果。

为占房女儿家暴母亲 法院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链接

潘轶 ： 自 2016 年 3 月起 ，

《反家庭暴力法》 成为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法律依据， 保护令的性

质为独立案件 ， 不再是诉讼保

全 ， 也不再依附于其他诉讼案

件。

2016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确定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及其

类型代字的通知》 规定在民事案

件中增设一个二级类型案件即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 ”， 下设

“民保令” “民保更” 两个三级

类型案件。

2016 年 7 月 ，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相

关程序问题的批复》 明确了保护

令案件不收取诉讼费用、 不需要

提供担保， 可以比照特别程序进

行审理， 家事案件诉讼的当事人

申请保护令的， 由该案审判组织

裁定， 如果申请人并无家事案件

诉讼， 则由法官独任审理。

依据 2020 年 《最高人民法

院民事案由规定》， 保护令所属

一级案由为 “非讼程序案件案

由 ” ， 独立于 “人格权纠纷 ”

“婚姻家庭 、 继承纠纷 ”， 其二

级、 三级案由分别为 “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案件” “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

“保护令规定” 再次强调了

保护令程序的独立性， 明确了保

护令的法律依据， 凸显其作为非

讼程序、 特别程序的法律性质。

保护令程序属独立案件

“保护令规定”再次强调了保护令程序的独立性，凸显其作为

非讼程序、特别程序的法律性质。

加大惩治力度

潘轶： 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

保护令后 ， 被申请人理应严格遵

守， 不再实施家庭暴力。 如果被申

请人在保护期内仍然实施家庭暴

力， 不仅是对家庭成员人格权的再

次侵害， 也是对司法权威的漠视，

应当坚决依法惩治。

《反家庭暴力法》 规定， 被申请

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 ， 构成犯罪

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尚不构成犯

罪的， 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 可以

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

十五日以下拘留。

“保护令规定” 进一步明确， 被

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 ， 符合

《刑法 》 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 ，

以拒不执行判决 、 裁定罪定罪处

罚。

“保护令规定” 进一步明确， 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 符合 《刑法》 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 以拒不

执行判决、 裁定罪定罪处罚。

李晓茂 ： “保护令规定 ” 在

《反家庭暴力法》 第二条的基础上，

增加了冻饿或者经常性侮辱 、 诽

谤、 威胁、 跟踪、 骚扰六种暴力行

为类型， 同时， 两个法规在列举之

后均有 “等” 字， 赋予法官在认定

家庭暴力时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

“保护令规定” 还对保护令案

件中的证据与证明规则作出了增补

规定， 有助于提升受害人的举证能

力。

首先， 申请保护令的 “相关证

据” 包括：

（一） 当事人的陈述；

（二） 公安机关出具的家庭暴

力告诫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三） 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

讯问笔录、 询问笔录、 接警记录、 报

警回执等；

（四） 被申请人曾出具的悔过书

或者保证书等；

（五） 记录家庭暴力发生或者解

决过程等的视听资料；

（六） 被申请人与申请人或者其

近亲属之间的电话录音、 短信、 即时

通讯信息、 电子邮件等；

（七） 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

（八） 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所在

单位、 民政部门、 居民委员会、 村民

委员会 、 妇女联合会 、 残疾人联合

会、 未成年人保护组织、 依法设立的

老年人组织、 救助管理机构、 反家暴

社会公益机构等单位收到投诉、 反映

或者求助的记录；

（九） 未成年子女提供的与其年

龄、 智力相适应的证言或者亲友、 邻

居等其他证人证言；

（十） 伤情鉴定意见；

（十一） 其他能够证明申请人遭

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

险的证据。

其次， 强调法院职权调查， 对于

申请方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

据等， 法院可依职权或应申请调取。

最后， 调整并降低保护令案件证

明标准。

“保护令规定” 明确： 人民法院

根据相关证据， 认为申请人遭受家庭

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事

实存在较大可能性的， 可以依法作出

人身安全保护令。

和晓科： 《反家庭暴力法》

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者因受到强

制、 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 其近亲属、 公安机

关、 妇女联合会、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救助管理机构可以

代为申请。

“保护令规定” 则对代为申

请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完善 ， 规

定： 当事人因年老、 残疾、 重病

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 其近亲属、 公安机关、 民政

部门 、 妇女联合会 、 居民委员

会 、 村民委员会 、 残疾人联合

会、 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 救

助管理机构等 ， 根据当事人意

愿， 依照 《反家庭暴力法》 第二

十三条规定代为申请的， 人民法

院应当依法受理。

从上述规定来看， 首先是增

加规定了因年老、 残疾、 重病三

种明显损害独立申请能力、 可代

为申请保护令的情形；

其次是扩大了代为申请的机

构人员范围， 不仅增加了民政部

门、 残疾人联合会、 依法设立的

老年人组织三种机构， 且通过增

加 “等” 字使代为申请机构人员

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有助于未明

确列举的相关机构和人员运用保

护令保护受害人， 例如未成年人

保护组织；

最后是在当事人具有民事行

为能力的情况下， 还需要尊重当

事人的意愿。

完善代为申请制

“保护令规定” 对代为申请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完善， 增加规

定了因年老、 残疾、 重病三种明显损害独立申请能力、 可代为申

请保护令的情形。

扩充家暴行为及举证方式

“保护令规定” 在 《反家庭暴力法》 第二条的基础上， 增加了冻饿或者经常性侮辱、 诽谤、 威胁、 跟踪、 骚

扰六种暴力行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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